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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嘉峪关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嘉峪关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 «嘉峪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嘉峪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嘉峪关市空间发展的指

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

据,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

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全国

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全国文化旅游名城、甘肃省冶金和先进制

造业基地.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嘉峪关市耕地保



有量不低于１１４４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７３０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１１８８７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

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１１６０７倍以内;

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超过２０６亿立方

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线、绿线、黄线、

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一屏两廊两区、一核

双轴多点”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科学有序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拓展优化农业生产空间.保护黑

山、文殊山、讨赖河地质大峡谷、草湖湿地等区域生态本底,维

育戈壁绿洲生态环境,增强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功

能.围绕酒嘉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强与区域周边城市协同发展,

联动峪泉镇、新城镇、文殊镇发展,推进全域城市化建设.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２—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结合全域城市化,合理确定

村庄分类,优化乡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

保障,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打造长城文化标志地和长城精神重要传承地.加强地域风貌管

控,彰显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３—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强化规划实施组织保障.嘉峪关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

复精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施,制定实施

«规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切

实提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

划,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传导和落实.强

化对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

筹协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

发挥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规划»

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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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金昌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金昌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 «金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金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金昌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中国 “镍

都”、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甘肃省城乡融合发展示

范区.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金昌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 １８３５６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１４９９０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１０３８９１平方千米;城

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１１６８４倍以内;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

超过６６７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

线、绿线、黄线、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

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一主两副、一带两

廊、四区多组团”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提升粮食生产

能力,科学有序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拓展优化农业生产空间.筑

牢生态安全屏障,建立以西大河等河流生态廊道和重要生态保护

节点构成的生态保护网络.持续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升城镇综

合承载能力,促进城镇空间集约高效、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２—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显

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３—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金昌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

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施,制定实施 «规

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切实提

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

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传导和落实.强化对

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

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

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规划»实

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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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白银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白银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 «白银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白银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白银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和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兰白都市圈重要城市、黄河

上游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白银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 ７９０５２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６７３１１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６５８１５平方千米;城镇

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 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１２７５７倍以内;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

超过１１６１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

线、绿线、黄线、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

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一核、三廊、三区、

多轴”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科学

有序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推动沿黄高效农业产业发展带、南部旱

作农业发展区协同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构建以寿鹿山、米

家山、哈思山、屈吴山为核心的生态廊道.持续优化城镇空间格

局,以白银城区、平川城区和靖远县城三个区域为发展核心,带

动重点镇、重点园区等多个关键节点融合发展,提升城镇综合承

载能力,促进城镇空间集约高效、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２—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加快推进长城、长征、黄

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显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３—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白银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

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施,制定实施 «规

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切实提

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

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传导和落实.强化对

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

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

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规划»实

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天水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天水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 «天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天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天水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关中平原城市群重要节点城市、甘肃省区域中心

城市.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天水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 ６４０６８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５５８１０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１５６０８３平方千米;城

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１３６９７倍以内;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

超过４８８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

线、绿线、黄线、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

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四区三带、一核多

心”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科学有

序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拓展优化农业生产空间,提升农业现代化

水平.筑牢西秦岭—六盘山生态安全屏障,系统推进重点片区生

态保护与修复.持续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

力,促进城镇空间集约高效、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２—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历史文化名城、历史

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显城

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３—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天水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

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施,制定实施 «规

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切实提

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

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传导和落实.强化对

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

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

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规划»实

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武威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武威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 «武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武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武威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国家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武威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优

质绿色食品和奶源生产加工基地、向西开放的物流节点城市.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武威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 ６２９６１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５２６３１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９６８４０４平方千米;城

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１２０１７倍以内;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

超过１５６７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

线、绿线、黄线、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

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两屏一廊、三带四区、

一核三轴”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科学有序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加大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力度,加快

调整适水农业结构,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积极建设优质农产品

供应基地.加强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区、荒漠治理区及河湖湿

地的生态修复和保护,畅通生态网络,提升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

性.持续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镇

空间集约高效、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２—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历史文化名城、历史

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加大对凉州历史城区、文

庙、古钟楼、罗什寺等重要遗产的保护.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

显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３—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武威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

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施,制定实施 «规

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切实提

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

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传导和落实.强化对

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

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

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规划»实

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张掖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张掖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 «张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张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张掖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玉米制种基地、丝

绸之路重要旅游节点.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张掖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５９５４７万亩 (包含甘肃中农发山丹马场６４６９万亩),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５１３１２万亩 (包含甘肃中农

发山丹马场４４２９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１６６２１８４平

方千米 (包含甘肃中农发山丹马场１４８６８０平方千米);城镇开

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１１８３８

倍以内;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超过

２０４１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线、

绿线、黄线、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以及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线

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一屏一带三区、两轴

一心多点”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科学有序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加快形成 “三带七区”现代农业发

展格局.筑牢祁连山生态安全屏障,强化黑河生态保护与治理.

持续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镇空间

集约高效、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２—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优势互补、提质增

效,支撑现代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历史文化名城、历史

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显城

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３—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张掖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

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施,制定实施 «规

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切实提

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

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传导和落实.强化对

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

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

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规划»实

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平凉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平凉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 «平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平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平凉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关中平原

城市群节点城市、陇东综合能源化工基地、甘肃省重要特色农产

品基地.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平凉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 ５１５６６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４６５０２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６１２６３平方千米;城镇

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 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１２８７３倍以内;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

超过４５３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

线、绿线、黄线、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

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形成 “一核两屏、三轴

三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科学

有序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拓展优化农业生产空间,提升农业现代

化水平.筑牢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关山、六盘山、

崆峒山、五龙山、灵台南部林区等区域生态本底,增强水土保

持、生物多样性功能.持续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升城镇综合承

载能力,促进城镇空间集约高效、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２—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显

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３—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平凉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

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施,制定实施 «规

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切实提

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

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传导和落实.强化对

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

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

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规划»实

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酒泉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酒泉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 «酒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酒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酒泉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全国重要

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甘

肃省向西开放的陆路口岸和区域中心城市.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酒泉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 ４５０２９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３９２９２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５８９９４９７平方千米;城

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１２２１４倍以内;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

超过２１５７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

线、绿线、黄线、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

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两屏两极四轴”的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科学有序开发耕

地后备资源,拓展优化农业生产空间,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加

强以南部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北部荒漠化自然保

护区为主体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增强水源涵养功能,阻挡库姆

塔格、巴丹吉林沙漠前移,防止沙源扩散.持续优化城镇空间格

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镇空间集约高效、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２—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强化对莫高窟、玉门关遗

址、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有序推

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显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３—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酒泉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

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施,制定实施 «规

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切实提

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

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传导和落实.强化对

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

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

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规划»实

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庆阳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庆阳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 «庆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庆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庆阳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陕甘宁毗

邻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国家数据中心集群枢纽节点城市、陇东

综合能源化工基地.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庆阳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 ９６９５４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８１６２２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２４７６０１平方千米;城

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１３７４１倍以内;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

超过４２５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

线、绿线、黄线、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

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两屏两区、一核两轴

多点”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科学

有序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拓展优化农业生产空间,加快推进建设

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筑牢六盘山、子午岭生态安全屏障,增强

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功能.持续优化城

镇空间格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镇空间集约高效、

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２—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显

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３—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庆阳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

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施,制定实施 «规

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切实提

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

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传导和落实.强化对

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

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

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规划»实

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定西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定西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 «定西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定西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定西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区、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甘肃省特色

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定西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１２３１７３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１０３２１５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１８０６２０平方千米;城

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１２８２９倍以内;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

超过４８６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

线、绿线、黄线、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以及洪涝风险控制线等

底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一心两廊五河、一主

两带三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科学有序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拓展优化农业生产空间,推动设施

农业集聚发展优势区、旱作节水农业发展优势区、种养综合开发

优势区协同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强化渭河源核心与洮河、

渭河上游、关川—祖厉河、牛谷—散渡河、漳河的生态保护与治

理.持续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镇

空间集约高效、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２—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推进长城、长征、黄河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显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３—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定西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

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施,制定实施 «规

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切实提

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

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传导和落实.强化对

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

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

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规划»实

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陇南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陇南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 «陇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陇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陇南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长江流

域、青藏高原东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甘肃省南部地区重要的交

通枢纽和商贸物流中心、绿色农特产品生产基地、“两山”实践

创新基地.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陇南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 ７３２８３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４８９７０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９６３５１８平方千米;城

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１２３２０倍以内;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

超过３００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

线、绿线、黄线、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

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一核二组、三带多

点、一屏五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

力,拓展优化农业生产空间,推动陇南山地特色农业区发展,提

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以 “三江一

水”为主体,持续推进重要水体、山体、湿地等生态保护和修

复.持续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镇

空间集约高效、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的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

存量用地挖潜力度,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

—２—



利用,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显

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３—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陇南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

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施,制定实施 «规

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切实提

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

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传导和落实.强化对

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

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

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规划»实

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临夏回族自治州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 )的批复

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你州关于报请批准 «临夏回族自治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临夏回族自治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临夏州空间发展的

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

依据,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

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

黄河上游生态保护示范区、甘肃省物流商贸节点、民族特色产业

基地.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临夏州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３６９５１万亩 (包含太子山天然林保护区耕地保有量

０６１万亩、莲花山自然保护区耕地保有量１１５万亩),其中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３０４８５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

低于１４５９９５平方千米 (包含太子山天然林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

７４４７０平方千米、莲花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９６６７平方

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

规模的１２９０１倍以内;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

２０２５年不超过３９３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

域,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巩固提升山地丘陵农业区粮

食生产能力,科学有序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拓展优化农业生产空

间.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围绕黄河干流核心区域,提升水源涵养

功能.持续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

镇空间集约高效、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镇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镇地

—２—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城乡公共服务体

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教育、文化、体

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镇蓝绿空间,构建

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村空间布局,强

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显

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镇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镇公共安全,做好城镇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镇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３—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临夏州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

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施,制定实施 «规

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切实提

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

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传导和落实.强化对

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

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

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规划»实

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 )的批复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你州关于报请批准 «甘南藏族自治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甘南藏族自治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甘南州空间发展的

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

依据,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

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

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青

藏高原绿色现代化先行示范区.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甘南州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２０１３０万亩 (包含莲花山自然保护区耕地保有量０４１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１５５１８万亩;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１９５６６７６平方千米 (包含莲花山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３９９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

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１２６３７倍以内;用水总量不超过

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超过１００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

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

底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一心五轴、四区四

廊”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加快现代农

业产业园建设,推进特色农牧产业发展.加强黄河上游和长江上

游生态安全屏障保护,推进甘肃黄河首曲、尕海—则岔、多儿、

洮河等自然保护地建设和若尔盖国家公园设立.持续优化城镇空

间格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镇空间集约高效、功能

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２—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镇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镇地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城乡公共服务体

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教育、文化、体

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镇蓝绿空间,构建

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村空间布局,强

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显

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镇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镇公共安全,做好城镇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镇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３—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甘南州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批复精

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施,制定实施 «规

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切实提

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

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传导和落实.强化对

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

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

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规划»实

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华亭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平凉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 «华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华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华亭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陇东煤电

化产业发展基地、货运集散基地.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华亭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４４９５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３９７８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１５５０９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

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１２４５１倍以

内;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超过０６２亿

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线、绿线、黄

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一核、两廊、四片、

多点”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拓展

优化农业生产空间.筑牢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关

山、虎头山、米家沟等区域生态本底,增强水土保持、生物多样

性功能.持续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

城镇空间集约高效、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２—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显

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３—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平凉市人民政府要指导华亭市人民

政府根据本批复精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

施,制定实施 «规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

图干到底,切实提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

划、相关专项规划,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

传导和落实.强化对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

划委员会制度,发挥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

调作用.«规划»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敦煌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酒泉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 «敦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敦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敦煌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国际文化

旅游名城、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敦煌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２８０１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１９１５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９４７１６７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

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１１１１１倍以

内;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超过２８２亿

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线、绿线、黄

线、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核心引领、两轴带

动、多点支撑、城乡融合”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提升

粮食生产能力,拓展优化农业生产空间.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建

立以疏勒河、党河等河流生态廊道和重要生态保护节点组成的生

态保护网络.持续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促进城镇空间集约高效、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２—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历史文化名城、历史

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强化对莫高窟、玉门关遗

址、悬泉置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加强地域风貌管控,

彰显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３—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酒泉市人民政府要指导敦煌市人民

政府根据本批复精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

施,制定实施 «规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

图干到底,切实提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

划、相关专项规划,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

传导和落实.强化对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

划委员会制度,发挥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

调作用.«规划»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玉门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酒泉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报请批准 «玉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玉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玉门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甘肃省新

能源发展基地、河西地区重要化工产业基地.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玉门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 １０２０９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９０３２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２１５９６４平方千米;城镇

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 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１２２３２倍;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超过

３７８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线、

绿线、黄线、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线管

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三区四廊保生态、三

点四片谋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

力,科学有序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加强南

部祁连山和北部荒漠区域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增强水源涵养功

能.持续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镇

空间集约高效、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２—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强化老市区的工业遗产整

体保护,重点保护玉门油田老一井、石油工人石雕、玉门油田老

四井、玉门油田老八井、石油工人影剧院等工业遗产.加强地域

风貌管控,彰显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３—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强化规划实施组织保障.酒泉市人民政府要指导玉门市

人民政府根据本批复精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

和实施,制定实施 «规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

张蓝图干到底,切实提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

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

效传导和落实.强化对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

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

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

协调作用.«规划»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临夏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你州关于报请批准 «临夏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临夏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临夏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民族特色

产业基地、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临夏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３６６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１２０万



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２９５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扩

展倍数控制在基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１２３５０倍以内;

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超过０４１亿立方

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线、绿线、黄线、

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线管控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一带两屏三廊”的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确保粮食生产安全供给,拓展优化农业生

产空间,稳定山地丘陵农业区粮食作物生产能力.推进重点片区

生态保护修复,强化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

态功能.持续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

城镇空间集约高效、功能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２—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显

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３—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临夏州人民政府要指导临夏市人民

政府根据本批复精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

施,制定实施 «规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

图干到底,切实提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

划、相关专项规划,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

传导和落实.强化对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

划委员会制度,发挥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

调作用.«规划»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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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政函 〔２０２４〕２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合作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你州关于报请批准 «合作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 «合作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是合作市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请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黄河上游

重要水源涵养补给区、甘肃省向西向南开放的交通枢纽.

二、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到２０３５年,合作市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２１１１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１８３１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７７３３６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

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２０２０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１２６２６倍以

内;用水总量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其中２０２５年不超过０１３８

亿立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落实蓝线、绿线、

黄线、紫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底线管控

要求.

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接融

入全省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

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 “一心、三区、三屏、

三轴”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稳定粮食生产能力,优化和谐

共生的农牧业空间,夯实现代农牧业发展基础.筑牢黄河上游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加强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建

设,实施洮河流域和大夏河流域生态修复治理.持续优化城镇空

间格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镇空间集约高效、功能

协调.

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

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分阶段、分时序管

控,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加大城乡存

量低效用地挖潜力度,多渠道拓展建设用地空间,切实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

下空间,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各类园区提质增效,支撑现代

—２—



化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稳步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均衡协调的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统筹安排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城市

蓝绿空间,构建高水平的蓝绿网络.合理确定村庄分类,优化乡

村空间布局,强化宅基地、乡村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推进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加强地域风貌管控,彰显

城乡风貌特色.

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能

源设施空间预留管控,构建复合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

安排水、电、气、通信、垃圾处理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布局,确

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高度重视城市公共安全,做好城市安全

风险防控,加强人防、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和重大危险品管控,增

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八、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执行 «规划»,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

—３—



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

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九、做好规划实施保障.甘南州人民政府要指导合作市人民

政府根据本批复精神,依法依规做好 «规划»的印发、公开和实

施,制定实施 «规划»的政策措施,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一张蓝

图干到底,切实提高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科学编制详细规

划、相关专项规划,确保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

传导和落实.强化对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统筹协调各类空间矛盾冲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

划委员会制度,发挥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

调作用.«规划»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自然资

源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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